辽宁省异地参保职工葫芦岛市
就医直接结算告知书
一、省内异地就医审批流程：
1、符合省内异地居住就医条件的参保人员,可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提出办理异地居住就医直接结算申请,填写《辽宁省ＸＸ市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居住就医审批备案表》（以下简称《审批备案表》）。
2、异地居住人员或其家属需在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批一个月内，持本人身份证件、社会保障卡、《审批备案表》一式2份到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确认信息并领取就医手册。
3、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将告知异地居住人员可以直接结算的定点医院名称，并留存《审批备案表》一份。
二、省内异地平台就医流程：
1、异地居住人员凭本人社会保障卡、身份证、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就医手册到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直接结算。异地居住人员住院结算执行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入出院标准、统筹基金起付标准和药品、诊疗、服务设施目录支付标准及相关支付政策，执行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统筹基金支付比例、年度支付限额等政策。
2、异地居住人员在葫芦岛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期间确因当地没有诊治条件需转出葫芦岛治疗的，须有葫芦岛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院证明，出院后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审批和费用结算。
3、异地居住人员享受的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等费用需回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结算。
三、省内异地平台直接结算的葫芦岛市定点医疗机构名称：
葫芦岛市医保经办机构将异地居住人员视同本地参保人员进行统一管理。异地居住人员可自主选择下列定点医疗机构。
市本级：葫芦岛市中心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313医院、葫芦岛市第二人民医院、葫芦岛市连山区人民医院、杨家杖子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南票矿区总医院、葫芦岛市南票区医院、绥中县医院、锦西石化医院、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葫芦岛市化机医院、葫芦岛市结核病防治所、葫芦岛市连山区妇幼保健院、葫芦岛市龙港区曙光医院、葫芦岛市蛤蟆山煤矿职工医院、葫芦岛大台山果树农场医院、葫芦岛前所果树农场职工医院
兴城市：兴城市人民医院、辽宁省核工业总医院、兴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辽宁省复原军人康宁医院、兴城市中医院、兴城市结核病防治所、兴城妇幼保健院、兴城市4018血栓病医院
建昌县：建昌县人民医院、建昌县人民医院二部、建昌县第四人民医院、建昌县新区医院、建昌县脑科医院、建昌县中医院
异地科电话：0429-3150575、3150657；结算一科电话：0429-3150375、3150523。
本人或代办人确认签字：              与参保人关系:          日期:
